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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补充协议”）由以

下各方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签订。 

甲方：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 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2-12 片区 

  法定代表人：吴锡盾 

 

乙方： 

乙方 1：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窦建华 

乙方 2：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辉亮 

乙方 3：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苏金汉 

（乙方 1、乙方 2、乙方 3 以下统称为“乙方”，甲方、乙方以下单称“一

方”或“对方”，合称“双方”。） 

 

鉴于： 

1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际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，2016

年 11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常熟市新华

化工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16]2759 号）核准，甲方向乙方等 3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，购买其

持有标的公司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泰材料”）100%股权。 

2、甲乙双方已签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、《业绩承诺补

偿协议》及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业绩承诺补偿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，乙方对新泰材料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（以下称“业



绩补偿期”）的净利润进行承诺，并同意业绩补偿期三年结束累计实现净利润不

足承诺利润时对甲方进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。 

3、业绩补偿期内，新泰材料的应收账款金额较高。 

 

为保障天际股份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

对新泰材料于业绩补偿期末（2018 年 12 月 31 日）的应收账款事项达成一致，

在原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及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基础上，达成

本补充协议： 

第一条 补偿期末应收账款金额 

新泰材料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实际应收账款金额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

从业资格的会计师审计确认的数额为准。 

第二条 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收 

乙方承诺，在业绩补偿期结束后，乙方负责收回新泰材料于 2018 年 12 月

31日前的应收账款。 

第三条  乙方承诺： 

1、乙方将其根据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及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履行业绩补偿后所持有甲方的股份（下称“剩余股份”），作为其负责收回新泰材

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的担保；非经甲方明确书面的同意，乙方所

持甲方之剩余股份不得进行转让，不得进行除本协议约定以外的质押或设置其他

限制性权利，对于该部分剩余股份甲方有行使权利的优先权。 

2、乙方在履行业绩补偿后，剩余股份将不进行解除限售，且延长锁定期至

2019 年 9 月 30 日。如在前述锁定期届满，新泰材料已收回全部截至 2018 年 12

月 31 日应收账款，甲方将在确认收回账款后 5 个工作日申请解除股份锁定；如

在前述锁定期届满，新泰材料未收回全部应收账款，乙方需按未收回账款金额以

现金的方式付还新泰材料，乙方各主体之间承担连带责任。乙方具体补偿金额计

算：应补偿金额=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金额－截至 2019 年 9 月 30

日累计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。新泰材料确认收到全部补偿金后，由甲方申请

将乙方剩余股份解除限售。若新泰材料未能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前收回全部应收账

款或乙方未能以现金全部补偿新泰材料，甲方有权将新泰材料尚未收回的应收款



按届时股价所对应的乙方股份申请司法执行，变现补偿后甲方方申请解除限售。 

第四条  其他 

1、本补充协议系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补充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宜，

按照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执行。  

2、本补充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且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 

3、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 4 份，各方各执 1 份，其余用于履行报批、备案

及信息披露等法律手续之用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；本补充协议同时具有司

法执行效力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本补充协议的签署页） 

 

 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甲方：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
乙方 1：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
乙方 2：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
乙方 3：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 

 


